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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

担保对象

被担保人名称
南通弘业进出口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
通弘业”）

本次担保金额 1,000万元

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9,000万元

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□否 □不适用：_________

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☑否 □不适用：

 累计担保情况

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（万元） 0

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

司对外担保总额（万元）
42,966

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的比例（%）
20.23

特别风险提示（如有请勾选）

□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%
□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50%
□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 30%的情况下

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单位提供担保

其他风险提示（如有） 无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

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年 4月 27日召开第十届

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，2025年 5月 28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 7

家控股子公司自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后发生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

不超过 5.25亿元的保证式担保。

其中为南通弘业进出口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通弘业”）提供担保的额度不

超过 12,000万元。

有关上述担保的详情参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及 2025年 5月 29日在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披

露的“《苏豪弘业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临 2025-012）”“《苏

豪弘业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》（临 2025-018）”“《苏豪弘业

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临 2025-023）”。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被担保人类型 ☑法人

被担保人名称 南通弘业进出口有限公司

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

持股情况

☑全资子公司

□控股子公司

□参股公司

□其他______________（请注明）

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%的股权

法定代表人 万林雨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00733778119U

成立时间 2002-01-16

注册地 南通市崇川区城港路 118号

注册资本 14025.8万元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

经营范围

许可项目：酒类经营；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

结果为准）

一般项目：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国内贸易代理；技术服务、

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信息咨

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橡胶制品销售；有色金属

合金销售；金属材料销售；金属矿石销售；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；

纸浆销售；纸制品销售；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（象牙及其制

品除外）；金银制品销售；珠宝首饰批发；化妆品批发；化妆品



零售；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；水产品零售；水产品批发；食品销

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五金产品批发；建筑材料销售；木材

销售；电子产品销售；仪器仪表销售；机械电气设备销售；第一

类医疗器械销售；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化

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化肥销售；煤炭及制品销

售；食用农产品批发；食用农产品零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

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主要财务指标（万元）

项目

2025年 03月 31日
/2025年 01-03月（未

经审计）

2024年 12月 31日/2024
年度（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23,678.97 22,183.67

负债总额 13,681.11 12,190.07

资产净额 9,997.86 9,993.60

营业收入 2,546.61 11,629.61

净利润 4.27 2,994.31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
近日，公司收到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宁波银行”）

就南通弘业的银行授信事宜签署的担保相关协议。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：

担保对象

主债权情况

担保

方式

苏豪弘业担保

金额

（万元）
银行

主债权类

型

金额

（万元）
授信使用期限

南通弘业 宁波银行

进口开

证、提货

担保、进

口押汇等

1,000 2025.7.7-2026.
7.7 连带责任保证 1,000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

南通弘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为其提供担保是满足其业务发展所需，能有效

降低其融资成本，符合公司整体经营发展要求。公司对南通弘业在经营、财务、

投资、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。公司将在担保过程中加强对子公司业务监督，

强化风险控制。

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4.30亿元。其中：为对合并报表范围

内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3.53亿元，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16.62%；为关联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0.77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

资产的3.61%。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。

特此公告。

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7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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